外贸业务员岗位工作标准
Q/ HY.Z2020.045－2007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外贸业务员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单证员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有进取心和责任心，细心能干、爱岗敬业 。

	
	文化专业
	国际贸易及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

	
	职业资格
	无

	
	工作经历
	相关工作经验一年以上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男女不限

	职  责
	进行业务开发，获取业务机会和订单；进行日常报价，递交上级审核成本核算单；货款管理，并对销售回款负责；必要时，在部门统一安排下，负责投标标书的制作；业务信息及时反馈和客户档案的归档管理；完成上级或公司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；公司制度规定的其它职责

	权  限
	外贸出口业务流程的建议权；业务开发的具体实施权；客户贷款的催缴回收权；区域市场规划建议权；市场推广方案建议权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按《管理人员通用工作标准》执行
2、接受上级下达的各种业务任务，制定个人销售工作计划；建立业务渠道、收集业务信息，获取业务机会；实施业务开发，获取订单，实现销售
3、切实了解客户需求，提供完整、准确的订货技术要求；了解客户动态、实时跟踪订单执行进度，核实并处理问题和异常
4、跟踪客户异动，控制货款风险；随时检核应收帐款，执行货款回收工作；处理货款回收中的异常
5、标书的中标率；客户档案的建立
6、注意自身形象，努力提高业务水平，维护华仪声誉。

7、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定期向直接上级述职。

	记录
	定期的工作总结报告

	考核
	按Q/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。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业务部经理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

	
	职业发展
	

	
	起草单位
	人力资源部

	
	主要起草人
	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


